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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環境、能源與科技組」第 35次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3月 3日（星期二）下午 3時 

地點：科技大樓 2樓第 13會議室 

主持人：蘇副主任委員振綱                        紀錄：林詩淵 

出席委員：  

余委員秀芷 

李委員安妮 

林委員志潔（請假） 

林委員映均（請假） 

姜委員貞吟（請假） 

秦委員季芳（請假） 

陳委員月娥（書面意見） 

薛委員文珍 

顏委員玉如（請假） 

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第 34）次會議紀錄 

決  定：准予備查。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前（第 34）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請鑒察。（本組秘書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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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薛委員文珍： 

序號 1：建議有關部會未來運用案內相關統計指標持續追蹤所

轄研究機關(構)性別落差情形，其他部會也可參照國科會、經

濟部作法，透過觀察進步指標資料演變，例如男性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家庭照顧假、產(陪產/檢)假等，將有助瞭解組織內部

文化轉化情形；另亦建議相關研究機關(構)未來可提出優於業

界之吸引、留住人才創新作法，例如推動涵蓋不同年齡層研究

人力之工作與家庭平衡措施。 

余委員秀芷： 

序號 5：當初確實曾於人身安全組提案，考量該組無法就輔具

研發提供經費資源，加上衛福部所提供之輔具廠商嗣已歇業，

故現轉提至環境、能源與科技組研處；另據悉韓國係由政府直

接發放輔具予不利處境者(包含家暴或遭遇跟蹤騷擾女性)日

常生活使用，會後可提供相關資料供研議。 

國科會回應： 

序號 5：人身安全防護輔具係於本會工程處醫學工程學門之醫

材系統與輔具系統子領域所進行的學術基礎研發，本節辦理

進程現已配合衛福部相關會議定期追蹤管考。經盤點 115 年

度申請本會補助之科學基礎研究計畫，暫無涉及人身安全防

護輔具研發之申請案，後續將持續鼓勵學術領域進行相關議

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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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回應： 

序號 5：112年提案係源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國家報

告中涉及身心障礙輔具研發議題，前亦曾請經濟部納入推動

辦理；惟當時研發情境係為改善身障者於日常生活之便利性，

因此多屬一般生活輔具開發，與目前所提及基於人身安全防

護之輔具需求略有不同。建議進一步釐明人身安全組暨 CRPD

相關會議，與環境、能源與科技組本次提案分工情形。 

性別平等處： 

(一) 序號 1：依第 34 次會前會決議，請相關機關配合將本案性別

統計資料公布於網頁；並請經濟部、國科會及交通部參考數發

部本次會議資料(簡報 P.31)，就現有具體對策補充說明改善管

漏現象情形。至前開決議請本處協助整合報告內容一節，後續

擬以「性別友善職場措施」及「女性人才培育」面向並依議題

現況、相關政策措施及成效、檢討及策進作為等進行統整。 

(二) 序號 5： 

1. 係「落實 CRPD及兒童權利公約(CRC)第二次國家報告國

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共通議題(含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CEDAW】)第二階段審查會議」決議略以，輔具研

發尚涉國科會、經濟部權責。考量具性別觀點之輔具研發

亦為本組領域所關注議題，尤其以不利處境者視角觀之，

有需求之身心障礙女性可能高於男性，建議先了解其他國

家作法及評估國內需求後再議。 

2. 為鼓勵學術界研發人身安全防護輔具，建議國科會可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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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補助相關輔助科技研究之可行性。 

陳委員月娥(書面意見)： 

序號 1：「育嬰留停及給假」(簡報 P.5及 P.15)的成果，性別統

計分析除呈現男女性人數外，請加註比率(%)，以期完整呈現

性別分配狀態；簡報 P.41 有關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所提

具體對策「建立性別友善平等環境」，其推動措施包含優化彈

性工時及育兒友善相關措施等，其中彈性工時乙項可否逐步

擴大為彈性工作，彈性工作的推動內容遠大於彈性工時。 

決  定：  

一、 序號 1、3請相關部會參考委員及性平處建議辦理。 

二、 序號 2解除列管。 

三、 序號 4依本次會議決議辦理。 

四、 序號 5請相關部會參考余委員會後所提供資料，納入後

續研議參考。 

第二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6-119年）融入性別議題

之規劃，報請公鑒。（環境部） 

發言紀要： 

李委員安妮： 

(一) 氣候變遷行動方案除重視參與外，亦應具備性別敏感度，俾

利依所觀察到的現象與差異做出適當回應。 

(二) 「貝倫性別平等行動計畫」(GAP)已提出 5項優先領域之目標

與行動，建議環境部檢視相關內涵是否納入「第四期國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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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雖「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已

完成法案之性別及人權影響評估，且評估結果為無明顯性別

差異，惟更應關注整體行動計畫研擬過程，能否有效引導相

關部會觀察到相關落差，方能形成具備性別意識的調適行動

方案據以回應現象。 

(三) 氣候變遷調適本質上即係防患未然，建議環境部引導相關部

會運用性別統計分析資料(含複分類統計資料)，於行動方案設

計階段納入分析及應用。 

行政院性平處： 

(一) 有關「強化性別與脆弱族群資料於風險評估決策之運用」一

節(簡報 P.26)，為提升對性別與脆弱族群之關注，建議增加性

別與不利處境（女童、高齡、原住民、新住民、多元性別者、

偏遠地區）之交織性統計與分析，並將前開資料建置網站專

區提供各界參考運用。 

(二) 有關「強化包容性參與及共同治理機制」(簡報 P.26)之提升實

質參與及影響力一節，為保障女性及脆弱族群參與，建議應

關注出席民眾之性別衡平性，並評估採多元時段辦理多場次，

或提供交通接駁、臨時托育等友善服務措施。 

(三) 經洽環境部氣候變遷署「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6-

119年）」期程，相關部會預計於 115年度 6月底前報送初稿

至環境部、8月召開公聽會並公布第一版草案。鑒於該計畫為

我國因應氣候變遷的上位政策指引，為確保該計畫草案相關

推動措施具有性別觀點，爰請環境部補充說明計畫草案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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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別議題（如決策參與成員之性別衡平性、提升脆弱族群

極端氣候之調適能力等），並建議於下次分工小組會議報告計

畫草案內容。 

余委員秀芷： 

以女性身障者（如脊髓損傷者）為例，其身體體溫調節功能可

能受影響，在高溫情境下易面臨中暑等健康風險；建議未來在

相關統計、研究或討論時，可將不同處境族群之情形納入考量，

以利更清楚掌握實際影響狀況。 

陳委員月娥(書面意見)： 

內容妥適且完善，建議可分享給各地方政府的因應氣候變遷

永續發展委員會參考，將中央的融入性別議題之具體作法供

地方政府參考運用。 

決  定：請環境部參考委員及性平處建議，納入「第四期國家氣

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研擬作業參辦，並於下次分工小

組會議報告計畫草案。 

第三案：參與第 30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

（COP30）情形，報請公鑒。（環境部） 

決  定：洽悉。 

第四案：數位領域性別化創新操作手冊專案報告，報請公鑒。（數

位發展部） 

發言紀要： 

李委員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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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數發部發展符合所管業務或計畫特性之檢核表頗值肯定，經

執行後確實會產生評估的效果，惟該類檢核表於實務操作上

可能衍生因填列「否」而未再進一步探討性別化創新議題，故

操作上如何引導填表者落實檢核，建議追蹤後續評估的效益。 

(二) 有關所提推動 AI產業發展、強化資安韌性、落實打詐作為、

強化數位政府建設等四大施政主軸，以詐騙為例，是否存有

明顯的性別落差情形值得探究，故相關施政範疇均係推動性

別化創新的素材，期待可善用創新工具並發展出具性別意識

的研發與政策行動方案等。 

陳委員月娥(書面意見)： 

數位領域性別化實施步驟及作法的自我檢核表中，符合情形僅

「是」、「否」兩個選項，為求周延性，建議增列「部分符合」，

或將選項改為 3個：「完全符合」、「部分符合」及「不符合」，

勾選「部分符合」者於說明欄補充說明原因及有無替代方案。 

決  定：洽悉。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散會（下午 5時） 


